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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5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永泰能源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－127 

债券代码：122111、122215、122222、122267、136351、136439、136520 

债券简称：11永泰债、12永泰01、12永泰02、13永泰债、16永泰01、16永泰02、16永泰03 

 

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 

收购国投南阳发电有限公司51%股权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 本次交易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永泰能源”）全资子公司

华兴电力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兴电力”或“受让方”）收购中誉国信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誉国信”或“出让方”）所持有的国投南阳发电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南阳电厂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51%股权。 

 本次股权收购是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电力板块，加快煤电一体化，提升

经营业绩，深化产业转型。 

 本次交易标的为南阳电厂51%股权，经交易双方协商，本次交易价格为10,358

万元。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授权，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

董事会批准后即可实施。 

 

    一、交易概述 

2016 年 8 月 24 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兴电力与中誉国信签署了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，由华兴电力以现金方式收购中誉国信持有的南阳电厂 51%股权。经交易

双方协商同意，本次交易标的转让价格为中誉国信持有南阳电厂 51%股权的成本

价格 10,358 万元。 

2016 年 8 月 24 日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

子公司华兴电力股份公司收购国投南阳发电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，批准了

本次股权收购事项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授权，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即

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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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    称：中誉国信投资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大成路1号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王建伟 

4、注册资本：5,500万元 

5、设立时间：2011年8月18日 

6、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0101014164828  

7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8、经营范围：投资与资产管理；企业管理；经济信息咨询 

中誉国信由自然人王建伟、乔恨合计持有 100%股权，中誉国信及其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。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中誉国信经审计后的总资产 41,446.34 万元，净资

产 5,456.99 万元。 

    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南阳电厂 51%的股权。 

（一）交易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名    称：国投南阳发电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大成路 1 号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胡刚 

4、注册资本：2,000 万元 

5、设立时间：2015 年 5 月 18 日 

6、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325341763970N              

7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8、经营范围：火力发电，电力销售，粉煤灰综合利用，火电生产经营相关

项目技术开发、利用和服务。 

南阳电厂目前正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湍东镇建设 2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

燃煤发电机组，该项目建设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是国内单机容量最

大、运行参数最高的燃煤发电机组，同时也是国际上燃煤机组的发展方向，具有

技术含量高、煤耗低、热效率高、可靠性和环保性能好等特点。同步配套建设烟

气脱硫、脱硝装置，烟气排放达到燃气机组排放水平，且项目预留有扩建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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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项目可研报告南阳供电区 2017 年预计电力缺口达 2,910 兆瓦，并随着负荷

的增长，电力缺口逐步拉大。本项目的建成，有力的弥补南阳地区电力缺口，并

进一步提高豫南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及河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水平。同时本项目属于

大容量、高效率机组，项目建成投运，有利于河南省小火电机组的关停，可以改

善河南电网的电源结构，增加大型机组在电网装机中所占的比例，与电网日益增

大的容量相适应，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，在电力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。 

该项目紧邻国家级中誉国信内乡煤炭战略储备基地，宁西铁路、在建蒙华铁

路、沪陕高速、312 国道等多条省道穿境而过，交通便利，水利资源丰富，投资

基础设施完善，经济发展环境优越。蒙华铁路建成后，该项目将利用专用铁路线

（已核准）与蒙华铁路接轨，采购陕北、内蒙等地优质低价煤炭，燃料成本低，

盈利水平高。同时，可与公司陕蒙等地优质动力煤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联动，综

合效益显著。 

该项目已于 2015 年 7 月获得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国投南阳发电

有限公司内乡煤电运营一体化电厂新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》（豫发改能源

〔2015〕869 号），工程动态总投资 62.5 亿元，项目资本金占动态投资的 20%。

项目建设工期预计为 26 个月，按照目前电力行业运行参数测算，项目建成后预

计年实现销售收入约 30 亿元，利润总额约 3.2 亿元。 

目前中誉国信持有南阳电厂 100%股权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兴电力将持

有南阳电厂 51%股权，中誉国信仍持有南阳电厂 49%股权。 

（二）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

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，截至 2015

年 12 月 31 日，南阳电厂资产总额 29,257.69 万元，负债总额 27,257.69 万元，净

资产 2,000 万元；因处在项目建设期，南阳电厂 2015 年度无营业收入和利润。 

（三）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南阳电厂 51%股权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

权利，也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    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1、股权转让 

  （1）合同标的 

  出让方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51%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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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转让基准日 

  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2016 年 8 月 24 日。 

  （3）转让价款 

  本合同标的转让总价款为 10,358 万元。 

  （4）付款期限 

 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支付全部转让价款。

出让方应在收到受让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后向受让方开具收款收据，并将该收据送

达受让方。 

    2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
  （1）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出让方丧失其对目标公司的 51%的股权，对该

部分股权，出让方不再享有任何权利，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；受让方根据有关法

律及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按照其所受让的股权比例享有权利，并承担相应的义

务。 

  （2）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出让方应负责出具股东决议，批准

本次股权转让，并就目标公司章程的修改签署有关协议或制定修正案。 

    （3）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出让方应与受让方共同完成目标公

司股东会、董事会的改组，并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文件。 

    （4）在按照本协议第 3.3条约定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文件之日起 5

日内，出让方应协助受让方及时向有关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的备案登记。 

     3、合同生效日 

    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方为本协议的生效之日： 

    （1）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，自本协议所载签署日期，本协议即成立。 

    （2）出让方应完成本协议所约定出让方应当在合同生效日前完成的事项。

受让方应完成本协议所约定受让方应当在合同生效日前完成的事项。 

    （3）目标公司股东批准本次股权转让。 

    4、违约责任 

    （1）如出让方违反本协议之任何一项义务、声明和保证，须向受让方支付

违约金，违约金为转让价款总额的 10%。如果导致受让方无法受让合同标的，则

出让方应向受让方退还已支付的所有款项，并赔偿受让方由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

间接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受让方因此支付的全部诉讼费用和律师费）。 

http://tool.liuxue86.com/shiren_view_9b859f43ac9b859f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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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2）如受让方违反本协议之任何一项义务、声明和保证，须向出让方支付

违约金，违约金为转让价款总额的 10%。如果造成出让方损失的，则受让方应向

出让方赔偿出让方由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出让方因此支

付的全部诉讼费用和律师费）。 

五、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南阳电厂项目地处河南省南阳市极具发展潜力的中原经济区，地域电力缺口

较大；机组单机容量大、环保性能好、技术经济指标先进；国家在建的蒙华铁路

经过厂区所在地，陕蒙地区的优质动力煤可直达厂区，燃料成本低，盈利水平高。

项目建设将与公司现有的陕蒙优质动力煤资源开发形成联动，加快公司煤电一体

化，综合效益显著。 

 

 

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


